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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審判工作如此重要，能否單單聽憑職業法官裁斷？這個問題在幾個東北亞國家引起越來越多人思考，

也激發了許多回應。南韓自二○○八年開始使用不具拘束力、僅具「參考性」的陪審團。隔年，日本實行了

「參審制」，即由三位法官、六位非法律專業人士的民眾所組成的「混編式法庭」來決定刑案定罪與量刑。

甚至中國大陸，雖然有源自蘇聯的「人民陪審員」制，由一到兩名人民陪審員與法官一同決定審判結果，

但一些法院最近也開始實驗僅具參考性質的「人民陪審團」。至於台灣，目前正在考慮司法院提議的「人

民觀審」制，要在重大刑案中，讓五位一般民眾擔任「觀審員」，與三名法官一起聽審，並提供意見。 

這不是司法院第一次提議讓人民參與刑事審判，早在解嚴之一九八七年，司法院就試圖引進「參審員」，

後來也提出類似方案，但都未能實現，因為提案中關於參審員與法官共享審判權力的規定，引發了憲法疑

慮，包括法律得否授權未受終身職保障的人民與法官一起行使審判權，以及被告受職業法官單獨審判的訴

訟權是否會因此遭到剝奪之爭議。然而，此次人民參與審判的提議敗部復活，導因於前一陣子司法界爆發

的收賄醜聞引起群情激憤，同時，民眾也大肆抨擊法院輕判性侵兒童的被告，認為法院判決已和常識、人

性脫節，面臨民眾的不滿聲浪，去年十月甫上任的司法院正副院長於是著手推動新一波人民參與審判的改

革。 

司法院設計的觀審制，旨在盡量減少違憲的疑慮，此特殊制度融合了鄰國改革的各種特徵。如同日本的

「裁判員」，台灣觀審員在與職業法官聽審後，將與法官一道進行評議，但不同在於，台灣觀審員沒有表

決權。觀審員的意見僅供法官參考，這點跟南韓的陪審團制度一樣。 

根據官方規畫，立法院通過試行條例後，觀審制將由兩個地方法院於二○一三年率先試行。觀審之適用案

件，最初將僅限於地方法院受理、最重法定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被告不得選擇僅由職業法官單

獨審判，觀審案件被告的命運，將由法官在諮詢觀審員意見後予以定奪。與日本裁判員一樣，觀審員為逐

案隨機抽選產生，但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得拒絕一定人數之候選觀審員。同樣地，觀審員不參與審前程序，

只有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可以在審前程序中整理審判爭點，決定哪些證據應在庭審中調查或予以排除。觀

審員也不能預先閱覽卷宗。開庭審理時，經審判長同意，觀審員可訊問被告和證人。在審後評議階段，觀

審員應就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量刑表達意見，但判決結果最後僅由法官決定。然而法官應考量觀審員之

多數意見。若法官不採觀審員多數意見時，應於判決理由內載明不採的理由。台灣將在此制試行三年後評

估其成效，再決定下一步。 

如同日本和南韓，台灣從事此改革的主要動機，是為了藉由審判民主化增加司法制度的正當性，公民參與

也可望提高司法透明度，促進民眾對司法程序的了解。雖然日韓的經驗各異，但迄今顯示，許多民眾起初

固然不願參與刑事審判，但改革實施後，總體來說在參與審判的民眾和一般大眾間皆獲好評。 

此外，日韓兩國人民參與審判之改革，也賦予了公開庭審新的重要意義，加強了法庭程序中當事人進行主

義的特性。對辯護律師而言，在廣泛的群眾代表前交互詰問控方證人、呈現辯方證據和論據的機會，尤其

寶貴。這些經驗對台灣應該是個好消息，因為台灣仍在努力實施二○○二年開始推行的改良式當事人進行

主義，目的就是要確保刑事審判能更加公平、準確。 



司法院的觀審提案很有機會通過立法院審查。然而，不出意料，在台灣錯綜複雜、充滿活力的民主制度下，

一些專家和民間團體已對觀審員缺乏決定權提出批評。他們認為，司法機關仍想要壟斷審判權力。他們還

指出，如果二審上訴程序不能一併改革，民眾參與一審的效益將大打折扣，因為上訴法院還是可以在沒有

觀審員參與的情形下重新審判。批評人士堅稱，司法院應對其他人民參與審判的方式給予更多考慮，在提

出改革方案前促進更多的公共辯論 。 

不論人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何種面貌呈現，在極度分化的台灣社會，都勢必會在政治敏感案件中面臨最

嚴峻的考驗。人民的參與是會加強法院審理此類案件的正當性，還是會火上添油？最近對前總統陳水扁等

政治人物的追訴，以及目前對前總統李登輝的起訴，加深了一些民眾對司法公正的懷疑。 

試問此類案件如果有人民參與，不論是採日本參審制的混編式法庭，或是美國式的陪審團，甚或是司法院

的觀審制，結果又會如何？魔鬼藏在細節裡，這個問題本身表明，未來有關觀審制的辯論中，要如何選擇

觀審員以及規範他們與法官的互動，無疑將成為關鍵。 

儘管存在困難，最近一項民調顯示，台灣民眾歡迎這個參與刑事審判的機會，超過七○％的人表示願意與

法官審案，這是一個正面的跡象。諷刺的是，略超過半數以上接受問卷調查的法官，反而不贊成司法院提

案。可以理解，法官當然擔心工作量增加，以及公眾壓力將干涉獨立的專業決策。有些法官更提出警告，

既然觀審員的意見僅供參考，觀審制恐怕最終將淪為妝點民主的門面罷了。 

司法院能否解決這些法官的疑慮，並說服他們實施改革？成敗得失，攸關台灣的民主和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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